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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刪除封停百餘公眾號
網信辦頒十規定 加強監管即時通信工具

此次發佈的規定共十條，因而又被稱為
「國十規」，而有關「即時通信工具」

主要指微信、微米、易信、來往、米聊、陌
陌、時光譜等。

公眾號不得擅發時政新聞
規定中重點強調以下幾點：服務提供者從
事公眾信息服務需取得資質；服務提供者需
保護用戶信息和公民個人隱私；用戶原則上
需實行實名制；未取得相關資質的公共號以
及個人微信公眾號將不得擅自發布、轉載時
政類新聞；服務提供者對違反規定的使用
者，應視情節採取警示、限制發布、暫停更
新、關閉賬號等措施，並向主管部門報告。

用戶須承諾遵「七條底線」
網信辦指出，據互聯網企業及互聯網違法
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受理的舉報情況來看，
廣大網民對少數人利用這一應用程式發布涉
恐、涉暴、涉黃等違法信息，肆意傳播誹謗
和謠言信息深惡痛絕。社會各界強烈呼籲規
範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使
之成為真正讓廣大網民能夠充分理性
發表意見、觀點、建議和即時交流信
息的平台。網信辦在充分考量網民心
聲和社會呼聲的背景下，制定該《規
定》，「將有利於行業的健康有序發
展，有利於提升即時通信企業的服務
質量，有利於維護廣大用戶的合法權
益。」
對於《規定》第六條規定用戶應當
承諾遵守法律法規、社會主義制度、
國家利益、公民合法權益、公共秩
序、社會道德風尚和信息真實性等

「七條底線」，網信辦解釋，「七條底線」
並非對網民行為的最高要求，而是本着「底
線思維」，提出的最基本要求，是管理的底
線，是國家、社會和公民利益的最大公約
數。

微信加強清理有害信息
此外，內地擁有最大用戶群的通信工具服

務提供商—微信公司則發表聲明，承諾為進
一步優化平台的生態環境，讓用戶獲取更加
真實可信、有效的信息，避免遭受謠言、詐
騙等侵害，將於近期內對有害信息進行重點
清理，清理的重點將集中在公眾號，尤其是
刻意散佈虛假信息、詐騙、色情以及誘導用
戶進行分享的公眾號。
微信並透露，母公司騰訊公司已累計封停

假貨公眾帳號3萬個；每日封停欺詐廣告
1,000萬條；QQ和微信針對有風險網站鏈接
每天給用戶提供29萬次提示；上半年配合各
地警方打掉網絡黑色產業鏈團伙10餘個，抓
獲約80名嫌疑人，涉案金額接近2,500萬元人
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針對當前網絡即時通信工具中充斥涉

黃涉恐涉暴信息、謠言滿天飛等各種亂象，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昨天出台

《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簡稱「國十規」），對

微信等即時通信工具服務商、使用者的服務和使用行為進行規範，有關規定

並即時生效。其中要求即時通信工具用戶原則上需實行實名制；即時通信工

具上的公眾號，如未獲批准，禁止發布和轉載時政類新聞。微信公司昨晚發

表聲明，承諾近期內將對有害信息進行重點清理。目前涉及傳謠的近千篇文

章、百餘公眾號已被刪除和封停。

「國十規」要點
■網信辦負責統籌管理，省級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行業組織應加強自律。
■服務提供者從事公眾信息服務活動，應當取得服務資質。
■服務提供者應及時處理公眾舉報的違法和不良信息。
■服務提供者應要求使用者通過真實身份信息認證後註冊賬號。
■公眾賬號，應經服務提供者審核，並向主管部門備案。
■新聞單位、新聞網站開設的公眾賬號可以發布、轉載時政類新聞，其他公眾賬號未經批准不
得發布、轉載時政類新聞。

■對違反協議的使用者，服務提供者應當視情節採取警示、限制發佈、暫停更新直至關閉賬號
等措施，並向主管部門報告。

■記者王玨整理

近期，多條駭人聽聞的傳言在手
機網絡空間廣為傳播：雲南發生地
震 ， 一 條 「 我 叫 ×× ， 我 是
第×××位為災區祈福的人」的鏈
接在微信朋友圈裡被瘋轉逾 4,000
萬次，最後卻被證實為套取個人信
息的「釣魚帖」；一條「伊波拉在
非洲失控了，上海剛收治一名伊波
拉病毒攜帶者」信息，更令民眾人
心惶惶，致使上海市政府不得不鄭
重闢謠……

同胞遭遇天災、友邦身陷疫情，
令人痛心，但卻有不法分子利用民
眾同情心和恐懼心理，大肆傳播謠
言，並趁機竊取用戶信息，嚴重破
壞了網絡傳播規則和社會的公序良
俗。而經常瀏覽微信「朋友圈」的人
知道，這樣造謠傳謠的戲碼幾乎每天
都在上演，不管是無病呻吟的心靈雞
湯、充斥偽科學的養身奇招，還是無
中生有的尋人啟事，都令人真偽難
辨。特別是在今年反恐、反腐高壓
下，各種空穴來風、駭人聽聞的政治
謠言、涉暴涉恐信息也大行其道，更
令人誠惶誠恐，無所適從。

本用於熟人間交流互動的微信，
緣何成為了騙術的溫床、謠言的集
散地？有專家認為，微信等即時通
信工具的半私密半公開圈群特徵，
使其不具備公眾社交平台的「謠言
清潔機制」，由於微信以真實朋友
關係為紐帶，朋友圈都是熟人，社
交網絡中的信任關係，令用戶認為
熟人轉發的東西更加可靠，因此
「一傳十、十傳百」，形成了亂象
叢生的輿論場。

可見，在「人人都有麥克風」、
「個個都是通信社」的時代，即時
通信工具平台因缺乏規制，成為謠
言傳播的土壤，加強監管和規範已
是勢在必行。在此背景下，「國十
規」的出台，可謂適逢其時，將促
進即時通信行業的運營更加規範有
序，自媒體的輿論場納入更嚴格、
有效的監督管理，從
而重塑社會信任、打
造風清氣順的移動網
絡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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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每日活躍用戶1億
微信（英文

名：WeChat）
是騰訊公司於
2011 年 1 月 21
日推出的一個為
智能終端提供即
時通訊服務的免
費應用程式，微
信支持跨通信運
營商、跨操作系
統平台通過網絡
快速發送免費語
音短信、視頻、
圖片和文字。同時，微信提供公
眾平台、朋友圈、消息推送等功
能，用戶可以通過「搖一搖」、
「搜索號碼」、「附近的人」、
掃二維碼方式添加好友和關注公
眾平台，同時微信將內容分享給
好友以及將用戶看到的內容分享
到微信朋友圈。
截至2013年11月註冊用戶量

已經突破6億，每日活躍用戶1
億。是亞洲地區最大用戶群體的

移動即時通訊軟件。
昨日，微信已為抵制謠言建立

了技術攔截、舉報人工處理、闢
謠工具這三大系統。在相關信息
被權威機構判定不實，或者接
到用戶舉報並核實舉報內容屬
實後，微信會積極提供協助阻
斷信息的進一步傳
播。

■記者馬靜
據網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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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新規定淨化網絡空間

「國十規」無礙個人信息自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對於國家公
布「國十規」，專家認為，這有助於即時通信行業的運
營更加規範有序，避免各種暴恐、色情、不實信息的傳
播。而根據過往的類似整治情況，「國十規」並不會影
響有關即時通信工具的活躍度，也無損網民的言論和信
息自由。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沈陽接受本報採訪稱，
近年來，微信等即時通信工具發展迅速，對信息交流有
十分積極的作用。與此同時，微信中的公眾號也蓬勃發
展，數據顯示，微信當前擁有6億用戶和近600萬公眾
賬號，而微信「朋友圈」中的大部分信息都來自公眾
號。不可否認的是，微信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來
了盜版、侵權、謠言等違法違規行為，特別是微信的半
私密半公開圈群特徵，使得一些涉及暴力、恐怖、欺

詐、色情、虛假信息等在公眾號和微信朋友圈肆意傳
播，危害性不可小覷。但他認為，即時通信工具中的私
人交流空間應予以保護，而對微信公眾號的大規模公開
傳播應予以規範。
對於「國十規」是否會對微信等即時通信工具的商業
活躍度有影響，甚至壓制網民的個人言論空間，沈陽指
出，去年以來，有關監管部門對微博等網絡空間的行為
失範也開展了集中整治，一年多來的事實證明，微博等
網絡社交空間依然繁榮，發言自由也沒有受到影響。
「只要即時通信工具服務商與使用者堅守法治、道德底
線，就不會受到任何影響。」沈陽並建
議，登記備案希望能夠更加透明，應引入
類似微博的社區委員會機制，充分發揮網
友價值，實現法治底線的自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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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國家網信
辦昨日公布新規後，即時引發社會廣泛熱議，眾多網
友均表示支持該規定出台，認為該規定能夠淨化網絡
空間，應該更早時期就制定發佈。網友們同時呼籲有
關部門能嚴格執行和落實相關規定。

支持打擊黑賬號經營者
騰訊新聞昨日發佈相關新聞後，即有近千名網友
在新聞後追加評論。網友「一葉扁舟」稱：「太好
了，這個規定出台的很及時啊，希望相關部門能嚴格
執行，好好地整理整理微信、微博圈子，亂七八糟的
信息太多了，防不勝防啊，一不小心就上當受騙了。
希望把那些唯利是圖、利慾熏心、喪盡天良、人性泯
滅的黑賬號經營者打擊得永世不得翻身，還俺們一個
清朗的網絡空間。」
網友「小乖乖」說：「『七條底線』給魚龍混雜

的網絡樹立了一個辨別是非的科學準則，明確了大家
在網絡中應當遵循的基本準則，微信用戶也必須遵守
『七條底線』。」
網友vilin認為，微信這樣的即時通信工具是該好
好規範起來，特別是一些散播虛假信息的公眾號就該
狠狠打擊。他希望諸多網友能夠一起尊重社會公眾道
德底線，不造謠，不傳謠，不信謠，共同建設健康、
安全的網絡環境。

望能嚴格執行落實
許多網友呼籲相關部門能夠嚴格落實相關規定。

網友「羅小旋兒」稱，「期待十條的有效貫徹，隨着
政策的深入人心，期待網絡環境恢復健康，持久，有
生命力！」
網友「小燁子」則表示，規定發佈「真是及時雨
啊，望能嚴格執行！」

■微信是內地發展最快的網絡即時通信工具。
中新社

■微信等即時通信工具有着半私密半公開圈群特徵。
網上圖片

■即時通信工具平台因缺乏規制，成為謠言傳播的土
壤。 網上圖片

■不法分子利用即時通信工具散播虛假信息，以達不
可告人目的。 網上圖片

■網信辦發布「國十規」，對微信等即時通信工具作出規範。 中新社

■微信等即時通信工具已令人們的交流渠道發生重大變化。
資料圖片


